
                                    珠府函〔2023〕7号
珠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珠海市河流型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扶持激励

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区政府（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珠海市河流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扶持激励工作方案》业经十届市政府第24次常务会议原则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实施过程中遇到问题，请径向市生态环境局反映。
珠海市人民政府

2023年2月3日
珠海市河流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扶持激励工作方案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新发展理念，坚定不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推进保护水源生态环境，保障澳门、珠海供水安全，改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居民生活水平，按照《广东省水污染防治条例》《珠海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区划》《珠海市财政生态保护转移支付办法》等要求，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以建立饮用水水源保护的长效机制，促进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发展为目标，进一步加大生态保护力度。使保护者得到扶持与激励，实现生态环境保护行为的自觉自愿自利，探索建立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促进水环境质量改善，确保河流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质达到国家及省下达的考核要求，全年不发生重大水源污染事故。
二、扶持激励资金
（一）资金来源

按照“谁受益、谁补偿”原则，每年河流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扶持激励资金（以下简称扶持激励资金）由市、区两级财政筹集。市和各区政府（管委会）当年的分担数按上一年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比计算（不含斗门区政府，下同）。各区政府（管委会）需在上解通知下达后30日内将需分担的资金上解市财政。
（二）资金构成

年度扶持激励资金分两部分，扶持激励资金=扶持性资金+激励性资金，其中：扶持性资金为7500万元，激励性资金为当年年度扶持激励资金数额减去扶持性部分再乘以考核得分比例确定。

（三）资金额度

2019年的年度扶持激励资金数额为8500万元（扶持性资金7500万+激励性资金1000万），以后年度扶持激励资金数额将随我市年经济增长比例的变化而动态调整，本年度扶持激励资金数额=上年度扶持激励资金数额×（1+上年度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率），其中当年实际拨付数按考核办法（附件1）核算。
（四）资金下拨

市生态环境局负责编制年度扶持激励资金预算，其中，扶持性资金在预算年度开始后由市财政局协助市生态环境局办理资金下达给斗门区政府；激励性资金由市生态环境局根据市财政局筹集资金情况和上一年度考核结果核算资金额度，报市政府审批后，再下达给斗门区政府。

（五）资金使用

每年市、区两级财政筹集固定数额扶持激励资金，由斗门区政府使用。超支部分由斗门区政府自行负担；若有结余，由市级财政在下一年度减少相应筹集数。

扶持激励资金应用于保护河流型饮用水水源生态环境，开展相关扶持激励工作，保障社会民生。斗门区政府可从扶持激励资金中提取不超过1%的资金作为管理经费，用于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日常管理支出，包括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生态环境保护情况评估、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管理信息化建设、饮用水水源水质监测、突发性水源污染事故处置、开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规范化建设、水源地达标建设和日常巡查、饮用水水源保护科技研究等。

三、扶持激励范围和方式

（一）扶持激励对象

斗门区因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和管理造成经济发展受限和因履行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属地管理责任付出额外成本的镇（街）、村（居）、单位、组织和个人（不含行政事业单位在职在编人员和离退休人员）。

（二）扶持激励项目

可用于居民生活补贴及其他有利于水源保护工作的项目（附件2）。

（三）发放方式

对于发放扶持激励对象生活补贴的，由斗门区政府按以社保卡为主要发放载体的“一卡通”管理要求执行。其他项目发放方式由斗门区政府在区级河流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扶持激励实施办法中明确。
四、职责分工

市生态环境局：为河流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扶持激励资金的主管部门，负责扶持激励资金预算编制，牵头统筹每年度河流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及扶持激励资金的发放情况等相关工作进行跟踪监督、考核工作；组织开展扶持激励资金绩效管理和信息公开工作。
市财政局：为河流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扶持激励资金的协管部门。协助市生态环境局，对河流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及扶持激励资金的下达、使用情况等相关工作进行跟踪监督及考核评价。

市水务局：为河流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扶持激励资金的协管部门。协助市生态环境局，对河流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及扶持激励资金的使用情况等相关工作进行跟踪监督及考核评价。

市审计局：依法对河流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扶持激励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审计监督。

斗门区政府：充分考虑社会影响因素，根据本方案相关要求，明确具体扶持激励范围、扶持激励对象、扶持激励项目、发放方式、扶持激励标准、分配比例、审核、发放流程和奖惩等事项，自行制定科学合法的区级河流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扶持激励实施办法，并做好政策解释；负责扶持激励资金的核实发放；对年度扶持激励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自评和总结。区级河流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扶持激励实施办法应当向市生态环境局、市水务局、市财政局报备。
五、强化资金监管
（一）斗门区政府是扶持激励资金使用支出管理工作的责任主体，要及时将资金拨付至扶持激励对象，督促指导其加快资金使用支出，对资金安全进行监管，推进预算执行、绩效管理等工作。要确保扶持激励资金用于有利于水源保护的项目、相关公益性项目补贴，使河流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付出额外管理成本及经济受限的对象能真正长久受惠，激发保护水源内生动力，使饮用水水源得到切实保护。

（二）村（居）和其他责任单位、组织应将扶持激励资金及使用情况在村（居）和其他责任单位、组织内进行详细公示，接受群众监督。
（三）扶持激励资金不得用于以下支出：行政事业单位的机构运作及其人员奖金、津贴补助等经费；国家限制或禁止的项目以及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其他与饮用水水源保护无关的支出项目。
（四）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将按情节轻重给予处理：

1.扶持激励资金使用管理接受审计、纪检监察、财政等部门的监督检查，一旦发现虚报、骗取、冒领或截留、挤占、挪用专项资金等违法违纪行为，全额追缴扶持激励资金，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追究相应责任，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2.对消极应付，不积极履行职责，造成工作不能顺利实施的，减少扶持激励资金额度。

3.违反水源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和具体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要求的，除了按有关法律法规进行查处之外，应扣发相关扶持激励对象上一年的激励资金以及本年度扶持激励资金，扣发的资金结转抵扣下一年度市级及相关区需筹集的扶持激励资金。
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适用于2019年1月1日起的扶持激励。原《珠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珠海市河流型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扶持激励办法的通知》（珠府〔2020〕41号）同时作废。

附件：1.珠海市河流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扶持激励资金

考核办法

2.珠海市河流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扶持激励项目
附件1

珠海市河流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扶持激励资金考核办法
为做好我市河流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扶持激励资金的考核工作，参照省有关生态指标考核体系，结合我市实际，制定如下考核办法：

一、考核细则

	序号
	考核项目
	考核部门
	分值
	备注

	1
	扶持激励资金使用情况
	市财政局
	10
	扶持激励资金规范管理（斗门区政府按照本方案及其制定的区级扶持激励资金管理办法依规依流程使用扶持激励资金，并在次年3月前将资金使用具体情况报市级部门，由财政部门进行评分，其中：发现超范围使用扶持激励资金的，一票否决，当年激励性部分全部取消；资金支出进度低于90%的，扣5分；低于70%的，扣10分）。

	2
	属地政府饮用水水源地日常巡查情况
	市水务局
	15
	①斗门区政府未定期开展饮用水水源地巡查工作的，扣10分；

②发现存在破坏水安全或污染水源行为未及时上报，扣5分。

	3
	全国重要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达标建设情况
	
	15
	①被水利部、省水利厅检查通报发现问题一个扣3分，扣完为止；
②被市级检查通报发现问题一个扣2分，扣完为止；

	4
	制定斗门区饮用水水源地突发污染事件应急预案
	市生态

环境局
	10
	①应急预案制定情况。已制定应急预案，得5分，否则扣10分；
②保障措施和物资落实情况。保障措施和物资得到落实，得5分，否则不得分。

	5
	河流型饮用水水源水质达标情况
	
	30
	作为考核评价的依据定期对饮用水水源地水质情况实行监测、评价；每一个河流型饮用水水源水质不达标的，扣6分。

	6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发生重大污染事件
	
	20
	按照《珠海市集中式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事件分类标准，未发生特别重大（I 级）、重大（II 级）得20分；否则，一票否决，当年激励性资金部分全部取消）

	总　　分
	100
	


二、考核结果应用

激励性考核资金＝（年筹集数-扶持性资金7500万元）×考核得分合计数/100。

附件2

珠海市河流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扶持激励项目

居民生活补贴

其他有利于水源保护工作的项目，具体如下：

	编码
	品目名称
	说明

	B02090000
	水利工程施工
	

	B02090100
	水利枢纽工程施工
	

	B02090200
	堤坝工程施工
	

	B02090300
	城市防洪工程施工
	

	B02090400
	疏浚工程施工
	

	B02090500
	滞蓄洪区工程施工
	

	B02090600
	橡胶坝拦河工程施工
	

	B02090700
	山洪防御工程施工
	

	B02090800
	水库工程施工
	

	B02090900
	引水河渠工程施工
	

	B02091000
	灌溉排水工程施工
	

	B02091100
	雨水利用工程施工
	

	B02091200
	再生水利用工程施工
	

	B02099900
	其他水利工程施工
	

	B02140000
	环保工程施工
	

	B02140100
	污水处理工程施工
	

	B02140200
	固定废物处理工程施工
	

	B02140300
	土地绿化工程施工
	

	B02140400
	防沙治沙工程施工
	

	B02140500
	江河湖泊治理工程施工
	

	B02140600
	湿地保护工程施工
	

	B02140700
	天然林保护工程施工
	

	B02149900
	其他环保工程施工
	

	B06040000
	供水管道工程和

下水道铺设
	包括供水管道铺设、排水道铺设。

	C01031700
	水利工程研究服务
	包括：

——水利枢纽工程研究服务；

——堤坝工程研究服务；

——城市防洪工程研究服务；

——疏浚工程研究服务；

——滞蓄洪区工程研究服务；

——橡胶坝拦河工程研究服务；

——山洪防御工程研究服务；

——水库工程研究服务；

——引水河渠工程研究服务；

——灌溉排水工程研究服务；

——雨水利用工程研究服务；

——再生水利用工程研究服务；

——水闸工程研究服务；
——其他水利工程研究服务等。

	C01031900
	环境科学技术研究服务
	包括水环境、大气环境、土壤环境等技术研究服务。

	C13020000
	市政公用设施管理服务
	指污水排放、雨水排放、路灯、道路、桥梁、隧道、广场、涵洞、防空等市政设施的维护、抢险、紧急处理、管理等服务，包括：

——排水设施管理服务：污水、雨水和其他排水设施管理等服务；
——照明设施管理服务：道路照明设施，社区、街道照明设施和其他城市照明设施管理服务；

——道路、桥梁、隧道设施管理服务：道路设施、桥梁设施、隧道设施、行人过街天桥设施和行人地下通道设施等管理服务；

——其他市政设施管理服务：广场，市路标、路牌，防空设施，地下公共设施和其他市政设施管理服务。

	C13050200
	垃圾处理服务
	包括：

——城镇垃圾分类服务；

——城镇垃圾焚烧服务；

——城镇垃圾填埋服务；

——城镇废弃食用油处理服务；

——其他城市垃圾处理服务。

	C07020100
	水污染治理服务
	

	C07020101
	污水治理及其

再生利用服务
	指对污水的收集、处理及净化后的再利用服务，包括对污水的收集、处理及深度净化等。

	C07020102
	城镇水域治理服务
	包括：

——城镇水域垃圾清除服务；

——城镇水域垃圾运输服务；

——城镇水域水草清理服务；

——城镇水域水质下降处理服务；

——城镇水域其他治理服务。

	C07020103
	海洋水域污染治理服务
	包括：

——海洋垃圾清理服务；

——海洋水质污染治理服务；

——其他海洋污染治理服务。

	C07020104
	江、湖治理服务
	包括：

——江、湖垃圾清理服务；

——江、湖水草清理服务；

——江、湖水质污染治理服务；

——其他江、湖治理服务。

	C07020105
	水库污染治理服务
	包括：

——水库垃圾清理服务；

——水库水草清理服务；

——水库水质污染治理服务；

——其他水库污染治理服务。

	C07020106
	地下水污染治理服务
	包括：

——地下水杂质清理服务；

——地下水质污染治理服务；

——其他地下水污染治理服务。

	C07020199
	其他水污染治理服务
	除城镇水域、海洋水域、江、湖治理、水库污染、地下

水污染以外的其他水污染治理服务。

	C09010100
	灌溉系统服务
	指为农业生产服务的灌溉系统的经营与管理服务，包括农业水利灌溉系统的经营、管理。


注：表格节选自《财政部关于印发〈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的通知》




